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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关联方共同投资暨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内容：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与关联方——上海陆家嘴（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陆家嘴集团”）、上海前

滩国际商务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前滩投资”）共同出资设立上

海耀筠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耀筠置业”）（暂定名，以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

准的名称为准），注册资本 150亿元（币种：人民币，下同）。其中，公司持股比

例为 40%，认缴出资额 60 亿元；陆家嘴集团持股比例为 40%，认缴出资额 60 亿

元；前滩投资持股比例为 20%，认缴出资额 30 亿元。注册资金根据业务发展情

况出资到位。 

 交易性质：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审议程序：本次交易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23 年第一次会

议、第九届董事会 2023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

立公司事宜的出资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但由于所

有出资方均全部以现金出资，且按照出资额比例确定各方在所设立公司的股权比

例，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7条的规定，该事项可豁免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已按照有关规定完成相关豁免

程序。 

 关联交易回顾：过去 12个月内，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和关联方陆家嘴集

团、前滩投资之间发生的关联交易，详见后文。 



一、 关联交易概述 

为进一步谋求发展空间资源，为可持续发展创造积极条件，公司与关联方陆

家嘴集团、前滩投资以现金方式出资，共同设立耀筠置业，注册资本 150 亿元。

其中，公司持股比例为 40%，认缴出资额 60 亿元；陆家嘴集团持股比例为 40%，

认缴出资额 60亿元；前滩投资持股比例为 20%，认缴出资额 30亿元。注册资金

根据业务发展情况出资到位。 

陆家嘴集团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前滩投资为陆家嘴集团的控股子公司，根

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名称：上海陆家嘴（集团）有限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132206713C 

2、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浦东大道 981 号  

3、法定代表人：徐而进 

4、注册资本：人民币 345,730.5625万元  

5、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6、经营范围：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建设工程施工；艺术品进出口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

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自有

资金投资的资产管理服务；国内贸易代理；会议及展览服务；礼仪服务；组织文

化艺术交流活动；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住房租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

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7、股权结构：上海市浦东新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100%持股 



8、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陆家嘴集团总资产为

22,164,324.29万元，净资产为 5,545,138.54万元。2022年 1月-9 月，陆家嘴

集团营业总收入为 1,358,082.01万元，净利润为 135,596.31万元。以上数据均

未经审计。 

 

（二）关联方名称：上海前滩国际商务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57492690790 

2、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灵岩南路 728 号 6幢 205室 

3、法定代表人：蔡嵘 

4、注册资本：人民币 44,716.38万元  

5、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6、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房地产开发经营。（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

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国内贸易代理；社会

经济咨询服务；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会

议及展览服务；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住房租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

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7、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上海陆家嘴（集团）有限公司 31,301.466 70% 

2 上海浦东土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3,414.914 30% 

 合计 44,716.38 100% 

8、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2022年 9月 30 日，前滩投资总资产为 4,751,123.09

万元，净资产为 1,367,483.02 万元。2022年 1-9月，前滩投资的营业总收入为



330,122.01万元，净利润为 76,125.11万元。以上数据均未经审计。 

 

三、交易标的及交易的主要内容 

1、公司名称：上海耀筠置业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的

名称为准）  

2、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3、注册资本：150亿元 

4、拟定经营范围：【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建设工程施工。（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

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物业管理；停车场服务；园林绿化工程施工；

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住房租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

主开展经营活动）】 

5、出资方式：各方股东均以现金出资，按照各自持股比例履行出资义务。 

6、股东名称、拟定出资额和持股比例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万元） 

出资方式 持股比例 

1 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600,000 现金 40% 

2 上海陆家嘴（集团）有限公司 600,000 现金 40% 

3 上海前滩国际商务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300,000 现金 20% 

 合计 1,500,000  100% 

 

四、本次交易目的及对公司影响 

本次公司与关联方共同投资事宜符合公司长期发展的战略目标，有助于整合

利用各方优势，深度参与上海市浦东新区金色中环发展，最大限度把握商业机会



和持续发展的空间资源，与公司现有的业务和资产形成良性互动，从而进一步提

升公司可持续经营能力和市场竞争力。 

本次交易不会对公司资产及损益情况构成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

益和侵害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五、本次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本次交易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23 年第一次会议及第九届董事

会 2023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其中董事会表决情况如下：2 名关联董事

回避表决，5名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本次关联交易，全体独立董事签署了《独立

董事关于公司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公司议案的事前认可意见书》及《独立董事

关于同意公司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公司议案的独立意见》，认为公司与关联方

共同投资设立公司符合公司长期发展的战略目标，有助于整合利用各方优势，深

度参与上海市浦东新区金色中环发展，最大限度把握商业机会和持续发展的空间

资源，与公司现有的业务和资产形成良性互动，从而进一步提升公司可持续经营

能力和市场竞争力。本次交易的各方均以现金方式出资，且按照出资额比例确定

各方在所设立公司的股权比例。在审议本项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本事

项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符合证监会的监管要求，符合公司及

全体股东利益。 

公司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公司事宜的出资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绝对值 5%以上，但由于所有出资方均全部以现金出资，且按照出资额比例

确定各方在所设立公司的股权比例，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7 条的规定，该事项可豁免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

公司已按照有关规定完成相关豁免程序。 

 

六、历史关联交易情况 

（一）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公司按持股比例直



接向上海陆家嘴新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辰投资”）提供股东贷款，

贷款年利率为 5.225%，贷款期限至 2022 年 5 月 12 日止。公司提供的股东贷款

金额为人民币 0.96 亿元。（详见公告临 2020-029） 

至 2022年 5月 12日止，公司向新辰投资提供的股东贷款已全部收回。2022

年 1-5月，上述交易收到利息总计人民币 172.19 万元。 

（二）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以及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计划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表决通过之日起至 2021年年

度股东大会召开前日，接受控股股东陆家嘴集团贷款余额不超过人民币 150 亿

元，并在该额度内可以循环使用。（详见公告临 2021-008、临 2021-016） 

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以及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

及其控股子公司计划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表决通过之日起至 2022 年年度股东

大会召开前日，接受控股股东陆家嘴集团贷款余额不超过 150亿元，并在该额度

内可以循环使用。（详见公告临 2022-006、临 2022-024） 

截至 2022年 12 月 31日，公司及其全资和控股子公司接受控股股东贷款余

额人民币 1.04亿元，贷款利率 3.65%-3.70%。2022年 1-12月，发生利息总计人

民币 2,221.39万元。 

（三）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陆

家嘴金融贸易区联合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合公司”）与陆家嘴集团共同

减资退出上海新高桥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高桥公司”），交易价格为

39,391.98 万元。（详见公告临 2022-032、临 2022-039）。 

2022年 9月 23 日，联合公司与陆家嘴集团已收到了减资款，新高桥公司已

完成本次交易相关的工商变更登记。 

（四）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智

依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依公司”）将其所持上海陆家嘴新辰投资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新辰公司”）的 20%股权，以非公开协议转让的方式，转让给

陆家嘴集团的全资子公司上海至茂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至茂公司”），交易

价格为 24,673.95万元。（详见公告临 2022-033、临 2022-040）。 



2022年 9月 14 日，智依公司已收到了本次交易的价款，新辰公司已完成本

次交易相关的企业产权登记。 

（五）公司拟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陆家嘴集团持有的上海陆家嘴昌邑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股权、上海东袤置业有限公司 30%股权，拟以支付现金方式

购买前滩投资持有的上海耀龙投资有限公司 60%股权、上海企荣投资有限公司

100%股权，同时拟向不超过 35 名符合条件的特定投资者，以非公开发行股份的

方式募集配套资金。以上交易的预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2022 年第四次临时

会议、第九届监事会 2022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详见公告临 2022-051、

临 2022-052） 

本次交易进展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2 月 13 日披露的《关于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的进展公告》（临 2023-008）。 

 

七、备查文件目录 

（一）《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2023 年第

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二）经独立董事签字的《独立董事关于公司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公司议

案的事前认可意见书》 

（三）经独立董事签字的《独立董事关于公司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公司议

案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三年二月二十五日 


